
二、在截面积总和相等之下，多根圆钢的表面积总是大于一根的，所以，在满足所要求的表面积的前

提下，选用多根或一根圆钢； 
三、圆钢直径选用 8、10、12mm 三种规格，选用大于φ12mm 圆钢一是浪费材料，二是施工时不易

于弯曲； 

四、混凝土电阻率取 100Ω·m，这样，混凝土内钢筋体有效长度为 2 ρ ＝20 m，即从引下线连接点

开始，散流作用按各方向 20m 考虑； 
五、周长≥60m，按 60m 考虑，设三根引下线，此时，kc＝0.44，另外还有 56％的雷电流从另两根引

下线流走，每根引下线各占 28％。设这 28％从两个方向流走，每一方向流走 14％。因此，与第一根引下

线连接的 40m 长接地体（一个方向 20m，两个方向共计 40m），共计流走总电流的（0.44＋0.14＋0.14＝0.72）

72％，即条文上一段所规定的 和 1.89 中的 k224.4 ck 2
ck c 等于 0.72。 

六、≥40m 至＜60m 周长时按 40m 长考虑，kc 等于 1，即按 40m 长流走全部雷电流考虑。 
七、＜40m 周长时无法预先走出规格和尺寸，只能按 kc＝1 由设计者根据具体长度计算，并按以上原

则选用。 
根据以上原则所计算的结果列于表 3.4。 

 
注：采用一根圆钢时，其直径不应小于 10mm。 

 

整个建筑物的槽形、板形、块形基础的钢筋表面积总是能满足对钢筋表面积的要求。 
混凝土内的钢筋借绑扎作为电气连接，当雷电流通过时，在连接处是否可能随此而发生混凝土的爆炸

性炸裂。为了澄清这一问题，瑞士高压问题研究委员会进行过研究，认为钢筋之间的普通金属绑丝连接对

防雷保护说来是完全足够的，而且确证，在任何情况下，在这样连接附近的混凝土决不会碎裂，甚至出现

雷电流本身把绑在一起的钢筋焊接起来，如点焊一样，通过电流以后，一个这样的连接点的电阻下降为几

个毫欧的数值。 
日本对试样做过试验，其结果是，有一个试样的一个绑扎点通过 48kA 和两个试样的各一个绑扎点通

过 61kA 后，采用绑扎连接的这三个钢筋混凝土试样才遭受轻度裂缝的破坏。这说明一个绑扎点可以安全

地流过若干万安培的冲击电流。 
从以上试验可以认为，在雷电流流过的路径上，有一些并联的绑扎点时。就会是安全的。 
许多国家的建筑物防雷规范和标准均允许利用绑扎连接的钢筋体作为防雷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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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6 条 
第一款，根据 IEC1024－1 防雷标准第 2.3.3.2 款导出本条的规定，见本规范第 3.2.4 条六款的说明。 

当环形接地体所包围的面积 A 的平均几何半径 mAr 5==
π

和ρ≤3000Ω· m 时，其工频接地电

阻 R 约为 
d

R
3
2ρ

= ＝0.067ρ（Ω）。 

第二款，根据本条一款的规定，当
π
A

≥5 时，得 A≥78.54m2，取整数，故定为 A 大于或等于 80m2。 

第三款，本款系根据实际需要和实践经验补充增加的。第 1 项保证地面电位分布均匀。第 2 项保证雷

电流较均匀分配到雷击点附近作为引下线的金属导体和各接地体上。第 3 项保证混凝土基础的安全性。 
第 1 项中“绝大多数柱子基础”是指在一些情况下少数柱子基础难于连通的情况，如车间两端在钢筋

混凝土端屋架中间（不是屋架的两头）的柱子基础，即挡风柱基础。 
地中混凝土的起始温度取 30℃，最高允许温度取 99℃。混凝土的含水量按混凝土重量的 5％计算。边

长 1 米的基础混凝土立方体的热容量 Q1 为： 

                 Q1（J／m3）＝（C1＋0.05 C2）M1·ΔT           （3．13） 
式中：C1──“混凝土的比热容（J／kg·K），取 8.82 ×102； 

  C2──水的比热容（J／kg·K），取 4.19×103； 
M1──边长 1 米的混凝土立方体的重量（kg／m3），取 2.1×103； 

 ΔT──温度差，对于起始温度为 30℃和最终温度为 99℃的场合，ΔT＝69℃。 
将以上有关数值代入（3．13）式得 Q1＝1.58×108 J／m3。 
雷电流从钢筋表面（设钢筋与混凝土的接触表面积为 1m2）流入混凝土（混凝土折合成边长 1 米的立

方体）时所产生的热量按下式计算： 

∫ ∫== dtidtiQ 22
2 ρρ                           （3．14） 

式中：ρ──混凝土在 30～99℃时的平均电阻率，取 120Ω·m。 

    使 Q2＝Q1，得 ∫ dti 2ρ ＝1.58×108 ，所以 

                32.11032.1
120

1058.1 6
8

2 =×=
×

=∫ dti MJ／Ω·m2 

上式的计量单位 MJ／Ω·m2 说明雷电流从 1m2 钢筋表面积流入混凝土所产生的单位能量应不大于

1.32MJ／Ω。 

从表 3.1 得第二、三类防雷建筑物的单位能量（即 ∫ dti 2
）分别为 5.6MJ／Ω和 2.5MJ／Ω。 

由于单位能量与雷电流的平方成正比，亦即与分流系数 kc 的平方成正比。根据本规范图 3.3.4 的（C）
取 kc＝0.44，因此，分流后流经一根柱子的雷电流，它所产生的单位能量分别为 5.6×(0.44)2＝1.084 MJ／
Ω和 2.5×(0.44)2 ＝0.484MJ／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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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两个数值分别除以 ＝1.32MJ／Ω·m∫ dti 2  2，则相应所需的基础钢筋表面积分别为 82.0
32.1

084.1
=  

m2 和 37.0
32.1
484.0

= m2。 

关于基础钢筋表面积的计算，现举一个实际设计例子。图 3.4 为车间一个柱子基础的结构设计。 

φ10 钢筋周长为 0.01πm，每根长 2m，每根的表面积为 0.02πm2，共计 10
200

2000
= 根，故φ10 钢筋

的总表面积为 0.2πm2。 

φ12 钢筋周长为 0.012πm，每根长 3.2m，每根的表面积为 3.2×0.012π＝0.0384πm2，共计 16
200

3200
=

根，故φ12 钢筋的总表面积为 16×0.0384π＝0.6144πm2。 
因此，基础钢筋的总表面积为上述两项之和，即 0.2π＋0.6144π＝0.8144π＝2.56m2。 
第 3．3．7 条 建筑物内的主要金属物不包括混凝土构件内的钢筋。 
第 3．3．8 条 
第一款，以规范（3.2.1－1）式和（3.2.1－2）式为基本式，根据表 3.1 和表 3.2，第二类防雷建筑物和

第一类防雷建筑物的雷电流幅值之比为 0.75，即 75.0
200
150

= 、 75.0
50

5.37
= 。因此，以基本式乘上 0.75

和 kc。值则导出规范（3.3.8－1）式和（3.3.8－2）式。 
kc 值按规范图 3.3.4 确定，它引自 IEC1024—1 防雷标准的图 3、图 4、图 5。kc为考虑分流作用而引人

的系数，由于引下线根数不同、接法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数值。IEC 的 kc值适用于引下线间距 20m。本规范

第二类和第三类防雷建筑物的引下线间距分别不大于 18m 和 25m。所以，将 IEC 的 kc 值用于第二类防雷

建筑物将会是更安全。而用于第三类则 kc 值偏小些。但在设计时引下线间距受建筑条件限制，实际上，引

下线间距通常都小于 25m，此外，无 IEC 对 kc值的推导材料，无法推算出 25m 间距时的 kc值。因此，第

三类防雷建筑物的 kc 值与第二类的一样，也采用 IEC 的 kc 值。 
第二款，规范（3.3.8－3）式为（3.3.8－2）式中的电感压降分量部分。 
“当利用建筑物的钢筋或钢结构作为引下线，同时建筑物的大部分钢筋、钢结构等金属物与被利用的

部分连成整体时，金属物或线路与引下线之间的距离可不受限制”，这段系根据 IEC1024－1 防雷标准的有

关规定补充的，见本规范第 3.1.2 条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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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砖墙的击穿强度为空气击穿强度的 1／2 与 IEC1024－1 防雷标准的表 9 一致，但规定混凝土

墙的击穿强度与空气击穿强度相同系参考德国电工杂志（etz）1986 年 107 卷第 1 期《建筑材料对确定安

全距离的影响》一文，在该文献中提到：“混凝土的冲击击穿电压约相当于空气的，所以，混凝土的厚度

可按同样的空气厚度看待”；在结束语中指出：“通常，建筑材料的冲击电压强度比空气的小（至多小 1／2）。
只有混凝土的击穿强度与空气的相等。尚未发现有介电强度比空气高的建筑材料”。 

第五款，前半段的理由参见本规范第 3.2.4 条八款的说明。 
当变压器附近的建筑物防雷装置接受雷闪时，接地装置电位升高，变压器外壳电位也升高。由于变压

器高压侧各相绕组是相连的，对外壳的雷击高电位说来，可看作处于同一低电位，外壳的高电位可能击穿

高压绕组的绝缘，因此，应在高压侧装设避雷器。当避雷器反击穿时，高压绕组则处于与外壳相近的电位，

高压绕组得到保护。另一方面，由于变压器低压绕组的中心点与外壳在电气上是连接在一起的，当外壳电

位升高时，该电位加到低压绕组上，低压绕组有电流流过，并通过变压器绕组的电磁感应使高压侧可能产

生危险的高电位。若在低压侧装设避雷器，当外壳出现危险的高电位时低压避雷器动作放电，大部分雷电

流经避雷器流过，因此，保护了高压绕组。 
第 3．3．9 条 
第二款第卫项，见第 3.2.3 条第一款的说明。 
第三款第 1 项，仅要求电缆“埋地长度应大于或等于 15m”代替原规范的 50m。其理由为：一、本类

建筑物不是爆炸危险类，要求可低些；二、原 50m 埋地电缆的要求不合理，参见本规范第 3.2.3 条第一款

的说明。 
第四款，架空金属管道在入户处与防雷接地相连或独自接地，当雷直击其上，引入屋内的电位，与雷

直击于屋顶接闪器相似。对爆炸危险类，距建筑物约 25m 处还接地一次，再加上附近各管道支架的泄流作

用，对建筑物的安全更可靠。 
第 3．3．10 条 由于高避雷针和高层建筑物，在其顶点以下的侧面有遭到雷击的记载，因此，希望

考虑其它高层建筑物上部侧面的保护。有三点理由认为这种雷击事故是轻的。第一，侧击具有短的极限半

径（吸引半径），也即小的滚球半径 hr，其相应的雷电流也是较小的；第二，高层建筑物的建筑结构通常

能耐受这类小电流的侧击；第三，建筑物遭受侧击损坏的记载尚不多，这点真实地证实前两点的实在性。

因此，对高层建筑物上部侧面雷击的保护不需另设专门接闪器，而利用建筑物本身的钢构架、钢筋体及其

它金属物。 
将窗框架、栏杆、表面装饰物等较大的金属物连到建筑物的钢构架或钢筋体进行接地，这是首先应采

取的防侧击的预防性措施。 
对第二类防雷建筑物，由于滚球半径 hr 规定为 45m（见本规范表 5.2.l），所以，本条三款规定“45m

及以上”。 
竖直管道及类似物在顶端和底端与防雷装置连接，其目的在于等电位。由于两端连接，使其与引下线

成了并联路线，因此，必然参与导引一部分雷电流。 

第四节  第三类防雷建筑物的防雷措施 

第 3．4．1 条 “平屋面的建筑物，当其宽度不大于 20m 时，可仅沿周边敷设一圈避雷带”的规定是

根据以往的习惯做法定的。 
第 3．4．3 条 见本规范第 3.3.5 条的说明。 
第 3．4．4 条 见本规范第 3.3.6 条的说明。 
第 3．4．6 条 国内砖烟囱的高度通常都没有超过 60m。国家标准图也只设计到 60m。60m 以上就采

用钢筋混凝土烟囱。对第三类防雷建筑物高于 60m 的部分才考虑防侧击。钢筋混凝土烟囱其本身已有相当

大的耐雷水平。故在本条文中不提防侧击问题。其它理由见本规范第 3.3.10 条的说明。 
金属烟囱铁板的截面积完全足以导引最大的雷电流。关于接闪问题，按本规范第 4.1.4 条的规定，当

不需要防金属板遭雷击穿孔时，其厚度不应小于 0.5mm。本条的金属烟囱即属于此类。而实际采用的铁板

厚度总是大于 0.5mm。故在本条中对金属烟囱铁板的厚度无需再提及。金属烟囱本身的连接（每段与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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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接）通常采用螺栓，这对于一般烟囱的防雷已足够，即使雷击时有火花发生，不会有任何危险，故对

此问题也无需提出要求。 
第 3．4．7 条 见本规范第 3.2.4 条二款和第 3.3.3 条的说明。 
第 3．4．8 条 根据表 3.1 和表 3.2，第三类防雷建筑物和第二类防雷建筑物的雷电流幅值之比为 2／

3，即
3
2

150
100

= 、
3
2

75
50

= 。因此，以规范（3.3.8－l）式、（3.3.8－2）式和（3.3.8－3）式乘以 2／3 则导

出规范（3.4.8－l）式、（3.4.8－2）式和（3.4.8－3）式。另见本规范第 3.2.4 条四款和第 3.38 条一、二、

四款的说明。 
第 3．4．9 条 
第二款，根据以前的调查，沿低压架空线路侵入高电位而造成的事故占总雷害事故的 70％以上，如上

海 1956～1963 年的统计资料，74 起雷击起火事故中 71.6％以上是高电位侵入造成的；北京 1956～1957 年

的 224 起雷击建筑物事故中有 120 起是高电位侵入造成的。因此，防直击雷和防高电位侵入的措施必须结

合起来考虑。以前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建筑物虽然采取了防直击雷措施，但用电设备仍被雷打坏，例如海

南岛某农机厂就是在建筑物上装设了避雷针，但车间内的用电设备仍被雷打坏。由于高电位引入而造成的

事故，绝大部分为木电杆线路。钢筋混泥土电杆线路由于电杆的自然接地起了作用，发生事故者很少。据

以前的调查，进户线绝缘子铁脚采取了接地措施后没有发现雷击死亡事故。 
如果只将绝缘子铁脚接地，仅在铁脚与导线之间形成一个放电保护间隙，其放电电压约为 40kV，这

对保护人身安全是可靠的，但要保护低压电气设备和线路就不够了，因室内低压电气设备和线路的耐冲击

IEC 规定 6 kV。那么，在绝缘子放电之前，可能室内的电气设备或线路已被击穿，故要增设避雷器来保护

内的电气设备或线路。 
近年来，家电及办公自动化日渐普及，雷击事故每年都有报道，下面举一例子。1990 年 5 月 1 日《北

京晚报》第 2 版刊登：“3 月 30 日晚七时办，怀柔城关镇突然雷鸣电闪，暴雨倾盆而下。骤然来临的雷击，

使怀柔城关一些电器设备，包括家用电器、配电盘受损。原因是未采取防范措施，没及时拔掉天线、关闭

电器、切断电源。据了解，保险公司已收到 50 多保户报案电器受损。经查勘登记后，有部分电器已送到

指定家电修理部修理；对证实确属保险责任的损失，保险公司将给予赔偿。” 
第 3．4．10 条 对第三类防雷建筑物，由于滚球半径 hr规定为 60m（见本规范表 5.2.1），所以，将

45m 改为 60m。另参见本规定第 3.3.10 条的说明。 

第五节  其他防雷措施 

第 3．5．4 条 
第一款，当无金属外壳或保护网罩的用电设备不在接闪器的保护范围内时，其带电体遭雷击的可能性

比处在保护范围内的大得多，而带电体遭直接雷击后可能将高电位引入室内。当采用避雷网时，根据避雷

网的保护原则，被保护物应处于该网之内并不高出避雷网。 
第二款，穿钢管和两端连接的目的在于使其起到屏蔽、分流和集肤作用。由于配电盘外壳已按电气安

全要求作了接地，不管该接地与防雷接地是否共用，这保护管实际上与防雷装置的引下线并联，各起到了

分流作用。当防雷装置或设备金属外壳遭雷击时，均有一部分雷电流经钢管、配电盘外壳入地。这部分雷

电流将对钢管内的线路感应出与其在钢管上所感应出的电压同值，即
dt
diM

dt
diL = L，因 L＝M。因此，可

降低线路与钢管之间的电位差。当雷击中带电体并使带电体与钢管短接时，由于钢管的集肤作用（雷电流

的频率达数千赫兹）和上述的互感电压将使雷电流从钢管流走，管内线路无电流。 
第三款，由于白天开关处于断开状态，对节日彩灯还有在其不使用的期间内，开关均处于断开状态，

当防雷装置或设备金属外壳遭雷击时，开关电源侧的电线、设备与钢管和配电盘外壳之间可能产生危险的

电位差，故宜在开关的电源侧装设过电压保护器。 
第 3．5．5 条 据以前调查，当粮、棉及易燃物大量集中的露天堆场设置独立避雷针后，雷害事故大

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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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粮、棉及易燃物大量集中的露天堆场不属于建筑物，但在本条中仍规定“宜采取防直击雷措施”，

以策安全。 
N 大于或等于 0.06 次／a 是参照第三类防雷建筑物的规定。 
考虑到堆场的长、宽、高是设定的，并不一定总是堆满，故其避雷针、线保护范围的滚球半径取比保

护第三类防雷建筑物的大，即 hr＝100m。hr＝100m 相应的接闪最小雷电流约为 34kA，接近雷电流的平均

值。附录一在计算与建筑物截收相同雷击次数的等效面积 Ae 时是在 hr＝100m 的条件下推算的。 
此外，考虑到堆场总不是堆到预定的高度和堆放面积的边沿，因此，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堆放物

受到保护的滚球半径小于 100m，也就是相应受到保护的最小雷电流比平均值小。 
第 3．5．6 条 以前在调查中发现，有的单位把电话线、广播线以及低压架空线等悬挂在独立避雷针、

架空避雷线立杆以及建筑物的防雷引下线上，这样容易造成高电位侵入，这是非常危险的，故规定本条。 
 

第四章 防雷装置 

第一节 接闪器 

    第 4．1．1 条 本条避雷针所采用的尺寸，沿用习惯数值。按热稳定检验，只要很小的截面就够了。

所采用的尺寸主要是考虑机械强度和防腐蚀问题。在同样的风压和长度下，本条采用的钢管所产生的挠度

比圆钢的小。经计算，如果允许挠度采用
50
1

，则各尺寸的允许风压可达表 4.l 所示的数值。 

 
避雷针允许的风压（KN／m2）          表 4．1 

φ12 圆钢 2.66 
1m 长避雷针 

φ20 钢管 12.32 

φ16 圆钢 0.79 

φ20 圆钢 1.54 

φ25 钢管 2.43 
2m 长避雷针 

φ40 钢管 5.57 

 
    第 4．1．2 条 在同一截面下，圆钢的周长比扁钢的小，因此，其与空气的接触面也小，受空气腐蚀

相对也小。此外，圆钢易于施工，材料易取得。所以，建议优先采用圆钢。 
    第 4．1．4 条 本条系参考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1024－1 建筑物防雷标准的有关规定而定的。 
    已证实，铁板遭雷击时其与闪击通道接触处由于熔化而烧穿仅当其厚度小于 4mm 时才可能。 
    金属体与闪击通道接触处的热过程极为复杂，而且不好准确计算。当这一现象用简化的模型表示时可

假定，接触区的热分配与固定的电弧类同。电弧在金属电极表面产生数十伏的电压降（Uc，以下计算取其

值为 30V），它几乎与雷电流的大小无关。使金属高加热的能量为 W＝Uc·Q，式中 Q 为流经雷击点的电

荷（As）。考虑全部能量用于加热金属体时，雷击每库仑（As）电荷能熔化以下的金属体积： 

      铁（Fe），
SA

mm
Q
V 3

4.4≈ ；铜（Cu），
SA

mm
Q
V 3

4.5≈ ；铝（AI），
SA

mm
Q
V 3

12≈ 。 

    雷击点加热面积的直径取 50～100mm（相应面积为 1963～7854mm2）。已知电荷 Q 值则可估算金属的

熔化深度。如正闪击的全部电荷的平均值（50％概率）为 80 As（负闪击的相应值仅为 8As），则熔化深度

为 Fe 0.045～0.179mm、Cu 0.055～0.22mm、AI 0.122～0.489mm。 
根据表 3.1 的注，对第二、第三类防雷建筑物一次闪击的总电荷量分别为 225 As 和 150As，其相应的金

属熔化深度分别为 Fe 0.127～0.503mm、Cu0.155～0.619mm、AI0.343～l.375mm 和 Fe 0.084～0.33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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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 0.103～0.413mm、AI 0.229～0.917mm。 
第 4．1．6 条 敷设在混凝土内的金属体，由于受到混凝土保护，不需要采取防腐措施。 
第 4．1．7 条 由于这类共用天线可能改变位置、改型、取消，故规定本条； 

第二节 引下线 

第 4．2．1 条 参见本规范第 4.1.2 条的说明。 
第 4．2．2 条 为了减小引下线的电感量，故引下线应沿最短接地路径敷设。 
对于建筑艺术要求较高的建筑物，引下线可采用暗敷设，但截面要加大，这主要是考虑维修困难。 
第 4．2．5 条 由于引下线在距地面最高为 1.8 处设断接卡，为便于拆装断接卡以及拆装时不破坏保

护设施，故规定“地面上 1.7m”。改性塑料管为耐阳光晒的塑料管。 

第三节 接地装置 

第 4．3．1 条 所采用的最小截面是考虑一定的耐腐蚀能力并结合实际使用尺寸而提出的。这些截面

在一般情况下能得到良好的使用效果，但是腐蚀性较大的土壤中，应采取镀锌等防腐措施或加大截面。 
在附录五中已说明接地线为“从引下线断接卡或换线处至接地体的连接导体”。为便于施工和一致性

（埋地导体截面相同），故规定“接地线应与水平接地体的截面相同”。 
第 4．3．2 条 当接地装置由多根水平或垂直接地体组成时，为了减小相邻接地体的屏蔽作用，接地

体的间距一般为 5m，相应的利用系数约为 0.75～0.85。当接地装置的敷设地方受到限制时，上述距离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减小，但一般不小于垂直接地体的长度。 
第 4．3．3 条 接地体深埋地下接触良导电性土壤，泄放电流效果好，接地体埋得愈深，土壤湿度和

温度的变化愈小，接地电阻愈稳定。根据计算，在均匀土壤电阻率的情况下埋得太深对降低接地电阻值不

显著。实际上，接地装置埋设深度一般不小于 0.5～0.8m，这一深度既能避免接地装置遭受机械损坏，同

时也减小气候对接地电阻值的影响。 
将人工接地体埋设在混凝土基础内（一般位于底部靠室外处，混凝土保护层的厚度≥50mm），因得到

混凝土的防腐保护，日后无需维修。但如果将接地体直接放在基础坑底与土壤接触，由于受土壤腐蚀，日

后维修困难，甚至无法维修，不推荐采用这种方法。 
为使日后维修方便，埋地人工接地体距墙和基础应有一定距离，以前有的单位按≥3m 做，无此必要。 
第 4．3．4 条 

    第一款，IEC 的 81（Secretariat）13／1984 年 1 月的文件（TC81 第 4 工作组的进展报告），在其附件

（防雷接地体的有效长度）中提及：“由于电脉冲在地中的速度是有限的，而且由于冲击雷电流的陡度是

高的，一接地装置仅有一定的最大延伸长度有效地将冲击电流散流入地”。在该附件的附图中画出两条线，

其一是接地体延伸长度最大值 lmax，它对应于长波头，即对应于闪击对大地的第一次雷击；另一是最小值

lmin，它对应于短波头，即对应于闪击对大地在第一次雷击以后的雷击。将 lmax和 lmin这两条线以计算式表

示，则可得出：lmax＝4 ρ 和 lmin＝0.7 ρ ，取其平均值，得 ρρ 235.2
2

minmax ≈=
+ ll

。 

本款参考以上及其它资料，并考虑便于计算，故规定了“外引长度不应大于有效长度”，即 2 ρ 。 

当水平接地体敷设于不同土壤电阻率时，可分段计算。例如，一外引接地体先经 50m 长的 2000Ω·m

土壤电阻率，以后为 1000Ω·m 。先按 2000Ω·m 算出有效长度为 2 2000 ＝89.4m，减去 50m 馀 39.4m，

但它是敷设在 1000Ω·m 的而不是 2000Ω·m 的土壤中，故要按下式换算为 1000Ω·m 条件下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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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2

1
21 ρ

ρ
l=l 。将以上数值代入，得 9.27

2000
10004.391 ==l m。因此，有效长度为 50＋2 7.9＝7 7.9m，

而不是 89m，其它情况类推。 
 

第五章 接闪器的选择和布置 

第二节 接闪器布置 

第 5．2．1 条 表 5.2.1 是参考 IEC1024－1 防雷标准的 2.1.2 款及其表 1 并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和以往

的习惯做法而定的。 
IEC1024—1 防雷标准有关上述的内容为，“2.1.2 布置：当符合表 1 的要求时，接闪器的布置就是合适

的。在设计接闪器时，可单独或任意组合地采用以下方法：a）保护角；b）滚动球体；c）合适的网格。 
 

 
＊在这些情况下仅采用滚球法和避雷网。 

（注：关于接闪器布置和保护级别之间的关系及确定方法将在以后 IEC 的出版物，即指南 B‘防雷装置的建设’中列出）。 

 
保护角是以滚球法作为基础，以等效法计算而得，使保护角保护的空间等于滚球法保护的空间。但在

具体位置上的保护范围有明显的矛盾，为避免以后在应用上的争议，故本规范不采用。 
    用防雷网格形导体以给定的网格宽度和给定的引下线间距盖住需要防雷的空间。这种方法也是一种老

方法，通常被称为法拉弟保护型式。 
用许多防雷导体（通常是垂直和水平导体）以下列方法盖住需要防雷的空间，即用一给定半径的球体

滚过上述防雷导体时不会触及需要防雷的空间。这种方法通常被称为滚球法。它是基于以下的雷闪数学模

型（电气一几何模型）： 

                                  )1(302 8.6
1

－

－eIr +=h                             （5．1） 

  或简化为： 

                                                              （5．2） 65.010 Ihr ⋅=

式中：hr──雷闪的最后闪络距离（击距），也即本章所规定的滚球半径（m）； 
      I──与 hr相对应的得到保护的最小雷电流幅值（kA），即比该电流小的雷电流可能击到被保护的空间。 

在电气─几何模型中，雷先导的发展起初是不确定的，直到先导头部电压足以击穿它与地面目标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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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隙时，也即先导与地面目标的距离等于击距时，才受到地面影响而开始定向。 

与 hr相对应的雷电流按（5．2）式整理后为 54.1)
10

( rhI = ，以规范表 5.2.1 中的 hr值代入，得：对第

一类防雷建筑物（hr＝30m），I＝5.4kA；对第二类防雷建筑物（hr＝45m），I＝10.1kA；对第三类防雷建筑

物（hr＝60m），I＝15.8kA。即雷电流小于上述数值时，雷闪有可能穿过接闪器击于被保护物上，而等于和

大于上述数值时，雷闪将击于接闪器上。 
本规范所提出的接闪器保护范围是以滚球法为基础，其优点是： 
一、除独立避雷针、避雷线受相应的滚球半径限制其高度外，凡安装在建筑物上的避雷针、避雷线（带），

不管建筑物的高度如何，都可采用滚球法来确定保护范围。如对第二、三类防雷建筑物，当防侧击按本规

范第 3.3.10 条和第 3.4.10 条解决外，只要在建筑物屋顶，采用滚球法任意组合避雷针、避雷线（带）。例

如，首先在屋顶四周敷设一避雷带，然后在屋顶中部根据其形状任意组合避雷针、避雷带，取相应的滚球

半径的一个球体，在屋顶滚动，只要球体只接触到避雷针或避雷带，而没有接触到要保护的部分，就达目

的。这是以前的避雷针、线的保护范围方法无法比拟的优点。 
二、根据不同类别选用不同的滚球半径，区别对待。它比以前只有一种保护范围合理。 
三、对避雷针、避雷线（带）采用同一种保护范围（即同一种滚球半径），这给设计工作带来种种方

便之处，使两种形式任意组合成为可能。 
规范表 5.2.l 并列两种方法。它们是各自独立的，不管这两种不同方法所限定的被保护空间可能出现的

差别。在同一场合下可以同时出现两种形式的保护方法。例如，在建筑物屋顶上首先已采用避雷网保护方

法布置完后，有一突出物高出避雷网，保护该突出物的方法之一是采用避雷针并用滚球法确定其是否处于

避雷针的保护范围内，但此时，可以将屋面作为地面看待，因为前面已指出，屋顶已用避雷网方法保护了；

反之，也一样。又例如，同前例，屋顶已采用避雷网保护，为保护低于建筑物的物体，可用上述避雷同处

于四周的导体作避雷线看待，用滚球法确定其保护范围是否保护到低处的物体。 
 

第六章 防雷击电磁脉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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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建筑物年预计雷击次数 

国际上已确认 Ng与年平均雷暴日 Td 为非线性关系。本规范修订组与有关规范修订组口头商定结合我

国情况采用 。至本规范定稿时止，IEC－TC81 未通过的文件提出 N3.1024.0 dg TN =

3.1
dT

g 与 Td 关系式为

。 023.0gN =

本附录提出计算 Ae 的方法基于以下原则： 
1．建筑物高度在 100m 以下按滚球半径 100m（即吸引半径 100m）考虑。其相对应的最小雷电流约为

7.34)
10

100( 54.1 ==I kA，接近于按计算式
108

IP −=lg 以积累次数 P＝50％代入得出的雷电流 I＝32.5kA。

在此基础上，导出计算式（附 1.4），其扩大宽度等于 )200( HH − 。该值相当于避雷针针高 H 在地面  上

的保护宽度（当滚球半径为 100m 时）。扩大宽度将随建筑物高度加高而减小，直至 100m 时则等于建筑物

的高度。如 H＝5m 时，扩大宽度为 2.31)5200(5 =− m，它约为 H 的 6 倍；当 H＝10m 时，扩大宽度

为 6.43)10200(10 =− m，约为 H 的 4.4 倍；当 H＝20m 时，扩大宽度为 )20200(20 − ＝60m，为 H

的 3 倍；当 H＝40m 时，扩大宽度为 )40200(40 − ＝80m，为 H 的 2 倍；当 H＝80m 时，扩大宽度为

)80200(80 − ＝98m，约为 H 的 1.2 倍。 

2．当建筑物高度超过 100m 时，如按吸引半径 100m 考虑，则不论高度如何扩大宽度总是 100m，有

其不合理之处。所以，当高度超过 100m 时，取扩大宽度等于建筑物的高度。 
此外，关于周围建筑物对 Ae的影响，由于周围建筑物的高低、远近都不同，计算很复杂，因此不予考

虑。这样，在某些情况下，计算得出的 Ae 值可能比实际情况要大些。 
“a”为法定计算单位符号，表示时间单位“年”。 

 
 
 

附录二 建筑物易受雷击的部位（略） 

 
 
 

附录三 接地装置冲击接地电阻与工频接地电阻的换算 

（附 3．l）式中的 A 值，实际上是冲击系数 a 的倒数。在原规范的编制过程中，曾以表 1 作为基础，

经研究提出表 2 作为原规范的附录，供冲击接地电阻与工频接地电阻的换算。但由于存在不足之处（即对

于范围延伸大的接地体如何处理，提不出一种有效合理的方法），后来取消了该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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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I 种情况：以图 4 所示的装置作为例子。外部防雷装置有四根引下线，它们之间的平均距离 a 设定

为 10m。 
    为评价电压 U1（它决定水管与设备 G2之间最小分开距离 S），采用附表 7.l 的（a）列和附图 7.l 的（a）
图。 

           =×××=×××= 20/10100675.0/10075.01 halU 318kV 

式中：l──从水管至设备的最近点向下至水管水平走向的高（m）。 
    若由于过大的电压 U1 而引发的击穿火花，其能量按附表 7.1 的相关计算式评价。 

               W1＝0.56×l×2000×a／h＝0.56×6×2000×10／20＝3.36kJ 
为评价电压 U2（信息系统与低压电力装置之间的电压）采用附表 7．l 的（b）列和附图 7.1 的（b）图。 

              =×××=×××= 20/102675.0/275.02 halU 8.5kV 

    评价击穿火花的相应能量则采用附表 7．1 第一行的相关计算式： 

                  W1＝0.56×l×a／h＝0.56×6×10／20＝1.68kJ 
第Ⅱ种情况：以图 5 的装置为例子。建筑物为无窗钢筋混凝土结构。计算方法与第 I 种情况相似。管

线的路径与第 I 种情况相同。所采用的计算式为附表 7.l 的最后一行。 

=×××=×××= 20/12675.0/1275.01 hlU 2kV 

W1＝0.75×l×1.5×1／h＝0.56×6×1.5×1／20＝0.25J 

U2＝0.75×l×0.1×1／h＝0.75×6×0.1×1／20＝22.5V 

W2＝0.56×l×0.002×1／h2＝0.56×6×0.002×1／400＝（略去不计） 
    比较第 I 种和第Ⅱ种情况的 U1，可清楚地证实外墙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所得到的屏蔽效率。 
    图 4 中的 U2电压和图 5 中的 U3电压，其大小取决于低压电力线路与通信线路所形成的有效感应面积

的大小。 
    第Ⅱ种情况所示的通信线路路径很明显是不利的，以致感应电压 U3大于第 I 种情况采用的路径所产生

的电压，即图 5 中虚线所示的线路路径产生的 U2。 
图 5 所示的线路路径的 U3电压预期可达到 U1＝2kV 的值。 
参照现今实际的一般装置，由于等电位连接的规定，保护线（PE 线）是与水管接触的。所以采用 I 级

设备时 U1电压可能发生于设备内的电力系统与通信系统之间。因此，采用无保护线的Ⅱ级设备是有利的。 
 

附录八 名词解释 

本附录八中从“电涌保护器”至最后的“组合型 SPD”等的名词解释均引自 IEC61643－l：1998（Surge 
protective devices connected to low－voltage power distrlbution systems－Part l：Performance  reuuirements  
and testing methods，连接至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第 1 部分：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注：原规范附录五改为本附录八。原规范附录六应改为附录九。附录中增加本局部修订条文的附录五、附录六和附录

七。第六章为新加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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